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
校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持续提升自治区高等学校学科建设水平，促进学科专业布局优

化，自治区教育厅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内教研〔2022〕43号）进行了修订，现予印发，请认真

贯彻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4年8月7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持续提升自治区高等学校学科建设水平，系统构建学科

建设体系，促进学科专业布局优化，完善学科建设项目管理，有效提



高我区优势特色学科对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支撑

服务能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根据《内蒙古自

治区“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推进一流学科建

设行动计划（2024-2027年）》等，结合自治区高等教育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科建设项目包括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

设项目、一流培育学科建设项目、提质培育学科建设项目和学科群建

设项目。

第三条  实施学科建设项目的基本原则为“规划申报、突出特

色、聚焦需求、择优立项”。

第四条  自治区教育厅是学科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学科建

设项目的统筹规划、组织立项、年检评估、动态调整和结项验收等工

作；高校是学科建设项目的责任主体，负责学科建设项目的申报组

织、日常管理、资源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保证项目按期限、高质

量完成；各学科作为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制定本学科建设方

案，落实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队伍建设等工作，管好用

好项目经费，确保完成建设目标。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高校要紧密结合自治区和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统筹

谋划学科专业布局和水平提升，科学组织学科建设项目申报。

第六条  各类学科建设项目的申报条件分别为：



（一）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申报单位被列入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当期规划，且符合《新增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关于建设时限的有关要求；

2. 申报单位为加强建设期内的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二）一流培育学科建设项目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学科具备博士学位授予权，或在教育部最新一轮学科评估

为C-档及以上，或在最新一轮学位授权审核中自治区推荐的博士授权

专业学位类别；

2. 申报学科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支撑；

3. 申报学科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基础学科或学科方向契合自治区

重点行业产业发展需求，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突出支撑作用。

（三）提质培育学科建设项目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申报学科具备硕士学位授予权；

2. 申报学科有国家或自治区“一流本科专业”支撑；

3. 学科方向契合区域重点行业产业发展需求，对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四）学科群建设项目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牵头申报学科须为自治区“一流拔尖学科”或“一流拔尖培育

学科”；

2. 参与学科须具备博士或硕士学位授权；

3. 学科群具备跨学科、跨学校、跨区域的结构特点，具有学科协

同创新和交叉融合的合作基础；

4. 学科群建设目标聚焦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卡脖

子”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七条  高校应对拟申报项目的建设意义、建设目标、建设内

容、组织实施等进行充分论证评估，经公示后推荐至自治区教育厅。

第八条  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评价组织对高校推

荐项目进行评审，对通过的项目予以立项和经费支持。学科建设项目

经费由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或其他自治区高等专项资金统

筹安排，支持额度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年度财政预算动态调整。

第九条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

的支出，确保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支付罚款、捐赠赞助、

对外投资等与学科建设无关的开支。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须严格按照

自治区及高校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和财务部门经费支出审批制度执行。



第十条  内蒙古自治区学科建设项目建设期一般为三年。

 

  第四章 监督评价

第十一条  高校要加强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

价，按照设定的年度绩效目标，认真开展绩效自评，绩效自评报告于

次年4月底前报自治区教育厅和财政厅。鼓励高校引入专门机构或专家

组织对学科建设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第十二条  自治区教育厅将会同财政厅开展部门监督和部门评

价，对违规使用资金和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学科，将核减下一年度建

设经费。

第十三条  项目建设期满后，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验收。

期满验收结果将作为新一轮学科建设项目遴选的重要参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负责

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

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内教研〔2022〕43号）同时废

止。


